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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绪  论 

1.1  建筑力学研究的对象 

建筑物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必要场合，是为实现某种目的而形成的空间结构，如房屋、桥
梁等。在这些建筑物中，所有承受力的部分，如基础、柱、梁、板、墙等，都必须用力学的知
识进行科学的设计，才能保证建筑物的安全使用。 

土木工程中，将建筑物中承受和传递荷载并起骨
架作用的部分称为建筑结构，简称结构。结构的组成
部分统称为构件。如图 1.1 所示的单层厂房结构，由
基础、柱子、梁、板等构件组成。构件一般分为三类，
即杆件、薄壁构件、实体构件。杆件是指一个方向尺
寸比其他两个方向的尺寸大得多的构件。薄壁构件是
指一个方向的尺寸远小于其他两个方向尺寸的构件。
实体构件是指三个方向的尺寸大约为同数量级的构
件。对土建类专业而言，建筑力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
杆件和由杆件组成的杆件结构。 

1.2  建筑力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结构的主要作用是承受荷载和传递荷载。要使建筑物能够正常使用，要求结构和构件必
须满足以下力学方面的要求： 

（1）构件和结构处于平衡状态，其力系满足平衡条件。 

（2）构件必须按一定的几何规律组成结构，以确保在荷载作用下其空间几何形状不发生变化。 

（3）构件必须具有足够的强度，即足够的抵抗破坏的能力。构件如果强度不够，在荷载
作用或外界因素发生变化时容易产生破坏。 

 

图 1.1  厂房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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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构件必须具有足够的刚度，即足够的抵抗变形的能力。如果构件变形过大，会影响
结构的正常使用，如吊车梁变形过大，会影响吊车的正常行驶。 

（5）构件必须具有足够的稳定性。所谓的稳定性是指构件保持原有平衡状态的能力。杆
件受压力作用时，必须保持原有的平衡状态，否则将失稳而导致结构的破坏。 

综上所述，建筑力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刚体的平衡规律，结构的几何组成规律，构件的
强度、刚度和稳定性计算。而强度、刚度、稳定性的计算又归结为对结构和构件内力和变形
的计算。 

1.3  建筑力学的计算简图 

1.3.1  荷载的分类  

建筑力学中将作用在物体上的力分为主动力和约束力。主动力指主动作用在物体上，使
物体运动或有运动趋势的力，通常称为荷载，如房屋的重力、冬季屋顶的雪荷载、桥梁承受
的车辆荷载等。主动力通常是已知的。 

在工程中，作用在结构上的荷载是多种多样的。为了便于力学分析，需要从不同的角度
对它们进行分类。 

1. 按作用时间长短分类 

（1）恒载：永久作用在结构上的不变荷载，如结构自重、固定在结构上的设备重量等。 

（2）活载：暂时作用在结构上的可变荷载，如车辆荷载、风荷载等。 

2. 按性质分类 

（1）静荷载：无加速度、非常缓慢地施加到结构上的荷载，其大小、位置和方向不随时
间变化或变化极为缓慢。缓慢加载，就不会产生冲击；无加速度，则可略去惯性力的影响。 

（2）动荷载：大小、位置和方向都有可能随时间迅速变化的荷载。在动荷载作用下，结
构必然产生冲击和显著的加速度，必须考虑冲击力和惯性力的影响。 

3. 按分布范围分类 

（1）集中荷载：分布范围很小，可近似认为作用在一点的荷载，包括集中力和集中力偶。
当荷载的作用范围远小于结构的尺寸时，可近似看作一个集中力。当构成力偶的两个力之间
的距离远小于结构的尺寸时，可近似看作一个作用在一点上的集中力偶。 

（2）分布荷载：荷载作用在构件的整个或部分范围内，其集度随作用点的位置变化而变
化。分布荷载根据作用范围又分为体分布荷载、面分布荷载和线分布荷载。 

① 体分布荷载：沿物体内各点分布的荷载，如物体的自重、惯性力等，其单位为 N/m3。 

② 面分布荷载：沿接触面分布的荷载，如房屋受到的风荷载和雪荷载、水坝的水压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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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单位为 N/m2。 

③ 线分布荷载：沿直线或曲线分布的荷载，其单位为 N/m。作用在杆件上的荷载通常简
化为沿杆长分布的线分布荷载。 

工程中荷载的分布情况往往比较复杂，在很多情况下，都可简化为沿直线和平面均匀分
布的荷载进行分析计算。例如，等截面梁的自重可简化为沿梁轴线的均布荷载，变截面梁的
自重可简化为沿轴线的梯形分布荷载，如图 1.2 所示。 

     
图 1.2  分布载荷 

1.3.2  约束与约束力 

对物体的运动起限制或阻碍作用的其他物体称为约束体，简称为约束。约束与被约束是
相对的，取决于所研究的主要对象。例如，地基是柱子的约束，柱子则是梁的约束。约束作
用于被约束物体上的力称为约束反力，简称约束力。约束力是被动力，其产生和存在取决于
主动力的存在和作用方式，大小由平衡条件和平衡方程来确定。例如，桥墩对桥梁的支承力
是约束力，其大小和方向取决于桥梁上承受的荷载。 

工程中常见的约束有以下几种： 

1. 柔性绳索约束 

绳子、皮带、链条等柔索本身只能承受拉力，所以它们对物体的约束力也只可能是拉力。如
图 1.3（a）中绳索的约束反力 FT和图 1.3（b）中的 FT1、FT2均为球和杆受到的绳索拉力作用。 

   
（a）                                  （b） 

图 1.3  柔绳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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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光滑接触面约束 

当两物体接触面上的摩擦力与其他作用力相比很小时，可以忽略
摩擦力，这样的接触面称为光滑面。因为光滑面只能限制物体沿着
接触面公法线方向的运动，所以光滑面的约束反力通过接触点沿着
接触面公法线方向，指向被约束物体，如图 1.4 中钢轨对车轮的约
束反力。  

3. 光滑圆柱铰链约束 

光滑圆柱铰链又称为柱铰，或者简称为铰链。铰链连接就是将两物体分别钻上直径相同
的圆孔并用销钉或铆钉、螺栓连接起来，这样两个物体只能绕着销钉的轴线自由转动，如图
1.5（a）所示。但不能相对移动。由于是光滑圆柱铰，不计接触面摩擦力，约束反力应通过
接触点的公法线且指向被约束物体。由于接触点的位置往往不能预先确定，所以约束反力 FR

的方向也不能预先确定，通常用通过铰链中心垂直于其轴线的两个分力 Fx 和 Fy 来表示，如
图 1.5（b）、（c）所示。铰链连接简图如图 1.5（d）所示。 

 
   （a）                 （b）                      （c）                （d） 

图 1.5  光滑圆柱铰链约束 

4. 固定铰支座约束 

它是由固定基座、销钉和杆件构成的。销钉只能限制构件在垂直于销钉轴线平面内的移
动，但不能限制构件绕销钉轴线的转动。其约束反力特点与光滑圆柱铰链约束一样，也可以
用通过铰链中心垂直于铰链轴线的两个分力 Fx 和 Fy 来表示，如图 1.6 所示。固定铰支座常
用图 1.6（f）、（g）、（h）所示的几种简图表示。 

 

 
图 1.4  光滑面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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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h） 

图 1.6  固定铰支座约束 

5. 可动铰支座约束 

可动铰支座是在支座下面装上辊轴，则支座可以在支承面上移动，如图 1.7（a）所示。
相对于固定铰链支座的双向约束，可动铰支座只限制垂直于支承面方向的运动，所以其约束
力沿滚轴与支承面接触的公法线方向。可动铰支座常用如图 1.7（b）、（c）所示的简图表示。 

               

（a）                    （b）                   （c） 

图 1.7  可动铰支座约束 

6. 固定支座约束 

固定支座约束也称为固定端约束，其特点是不允许约束与被约束物体之间有任何形式的
相对运动，被约束物体既不能移动也不能转动。因此，固定端约束除产生水平方向的约束力
Fx 和竖直方向的约束反力 Fy 外，还有约束反力偶 M。如图 1.8（a）、（b）所示，混凝土梁的
端部嵌入墙体足够的深度或与混凝土柱体整体浇注而成时，梁和柱之间不能发生任何相对运
动，这种约束方式即为固定端约束。固定端约束及其约束力如图 1.8（c）所示。 

         
（a）                     （b）                        （c） 

图 1.8  固定支座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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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定向支座约束 

在固定支座约束中，若某一个方向的移动不受限制，则这种支座称为定向支座，如图 1.9

所示。这种支座只允许结构沿辊轴滚动方向移动，而不能发生竖向移动和转动。所以定向支
座在平面上的约束力只有两个：垂直于滚动方向的反力 FAy 和反力偶 MA。 

       
（a）                         （b） 

图 1.9  固定支座约束 

8. 链杆约束 

两端用光滑铰链与其他构件连接且不考虑自重的刚性杆称为链杆，如图 1.10（a）中的
AC 杆。链杆只在两端受力，故称为二力杆。两端承受的力可以是拉力，也可以是压力，取
决于与它相连接的构件上的荷载。链杆两端的力 FA 与 FC 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作用线共
线，如图 1.10（b）所示，因而链杆对构件产生的约束力必沿铰链中心的连线，如图 1.10

（c）所示。  

         
（a）                     （b）                      （c） 

图 1.10  链杆约束 

如图 1.6（g）、（h）所示，可用两根不平行的链杆表示或代替固定铰支座；可用一根链
杆表示或代替可动铰链支座，如图 1.7（c）所示。 

1.3.3  结构的计算简图 

用一简化的理想模型代替实际结构，这一简化的理想模型称为结构的计算简图。简化后
的结构应能反映原结构的主要受力和变形特点。实际结构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简化：结构的
简化、支座（约束）的简化及荷载的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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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结构的简化 

（1）杆件的简化。杆件用其轴线来表示，因而直杆用直线表示，曲杆用曲线表示。 

（2）杆件间连接的简化。结构中杆件与杆件之间的相互连接处称为结点，结点通常简化
为铰结点和刚结点这两种理想情形。 

① 铰结点。铰结点的特点是被连接的杆件在结点处不能相对移动，但各杆可以绕结点中
心自由转动。在铰结点处可以承受和传递力，但不能承受和传递力矩。如图 1.11（a）所示为
木屋架的结点构造图，可认为各杆之间有微小的转动，各杆之间的连接可简化为铰结点，如
图 1.11（b）所示。 

   
（a）                           （b） 

图 1.11  铰结点  

② 刚结点。刚结点的特点是被连接的杆件在结点处不能相对移动，也不能相对转动。刚
结点不但能承受和传递力，而且还能承受和传递力矩。图 1.12 所示是一钢筋混凝土框架边柱
和梁的结点，由于梁和柱之间的钢筋布置以及混凝土将它们浇筑成整体，使梁和柱不能产生
相对移动和转动，计算时简化为一刚结点，其计算简图如图 1.12（b）所示。 

        
（a）                       （b） 

图 1.12  刚结点 

2. 支座的简化 

结构与基础的连接装置称为支座。支座的作用是把结构固定于基础上，同时，结构所受
的荷载通过支座传到基础和地基。支座对结构的反作用力称为支座反力。平面结构的支座一
般简化固定铰支座、可动铰支座和固定支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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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荷载的简化 

构件上的荷载一般简化为均布荷载、集中荷载和力偶等。 

例如，图 1.13（a）所示吊车梁在起吊设备时，其计算简图如图 1.13（b）所示。梁的自
重简化为均布荷载，设备重力简化为集中荷载。两边的支座分别简化为固定铰支座和可动铰
支座。 

        
（a）                                          （b）    

图 1.13  吊车横梁的计算简图 

1.4  平面杆件结构的分类 

杆件结构是应用最广的一种结构。常见的房屋结构很多就属于杆件结构。按照空间特征，
杆件结构又分为平面杆件结构和空间杆件结构两类。平面杆件结构是指所有杆件的轴线都位
于同一平面内，且荷载也作用在该平面内的结构。杆件轴线位于不同平面内的结构为空间杆
件结构。实际上，很多结构都属于空间结构，但在计算时根据其受力特点可简化为平面结构
来进行分析。 

平面杆件结构按照受力特点主要分为以下几种基本类型。 

1. 梁 

将以弯曲变形为主的杆件称为梁。梁的轴线通常为直线，梁分为单跨梁和多跨梁，如图
1.14 所示。 

           
（a）单跨梁                             （b）多跨梁 

图 1.14  梁 

2. 平面刚架 

平面刚架是由若干根直杆部分或全部用刚结点连接所构成的平面结构，如图 1.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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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图 1.15  刚架 

3. 桁  架 

桁架指各杆两端都是用铰结点连接的结构，杆中只受轴力作用，如图 1.16 所示。 

      
（a）                            （b） 

图 1.16  桁架 

4. 组合结构 

在有些结构中，一部分杆件是桁架杆件，只承受轴力作用；另一部分杆件是受弯杆件，
除了轴力外，还有弯矩和剪力。这种在同一结构中由两类杆件组成的结构，称为组合结构，
如图 1.17 所示。 

 
图 1.17  组合结构 

5. 拱 

拱的轴线为曲线，其特点是在竖向力作用下，能产生水平支座反力，从而减小横截面上
的弯矩。图 1.18 所示为无铰拱和三铰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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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8  不同类型的拱结构 

1.5  刚体、变形固体及基本假设 

在研究结构和构件的平衡问题时，将研究对象视为刚体。所谓刚体，就是指在任何力的
作用下都不产生变形的物体。刚体是理想化的物体，事实上，任何物体在力的作用下都将产
生或大或小的变形，但在很多情况下，物体的变形对研究平衡问题影响很小，可以不予考虑。
这样可以大大简化对力系平衡条件问题的研究。 

在研究构件的强度、刚度、稳定性问题时，不能将其视为刚体，而应视为变形体。所谓
变形体，是指在任何力的作用下，物体的形状和大小都会改变的固体。在理论分析时，为了
简化问题，对构件材料性质和变形作如下假设。 

（1）连续性假设。连续性是指材料内部无空隙。 

（2）均匀性假设。均匀性是指材料的力学性质各点都相同。 

（3）各向同性假设。认为材料沿不同的方向具有相同的力学性能。 

（4）线弹性假设。构件在外力作用下将发生变形，外力撤除后能够恢复的变形称为弹性
变形，不能恢复的变形称为塑性变形或残余变形。线弹性假设认为，构件卸载后立即完全恢
复其原有形状和尺寸，无残余变形，且力与变形成正比关系。 

（5）小变形假设。工程中大多数的构件，在荷载作用下产生的变形与构件本身尺寸相比
很小，称为“小变形”构件。在小变形条件下，在弹性变形范围内作静力平衡分析时，不考虑
变形对构件尺寸的影响，按构件原始尺寸进行计算。 

满足前面 4 条假设的物体称为理想弹性体。在进行强度、刚度、稳定性计算时，将构件
材料都视为理想弹性体。 

1.6  杆件的基本变形形式 

在荷载作用下，杆件的变形形式往往很复杂，但复杂的变形都可以分解为几种基本变形。
杆件基本变形形式有以下 4 种。 

（1）轴向拉伸与压缩变形。如图 1.19（a）、（b）所示，在一对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作
用线与杆件轴线相重合的轴向外力作用下，杆件在长度方向发生伸长变形的称为轴向拉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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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度方向发生缩短变形的称为轴向压缩。 

（2）剪切变形。在一对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作用线相距很近的横向力作用下，杆件的
主要变形是横截面沿外力作用方向发生错动，这种变形称为剪切（图 1.19（c））。 

（3）扭转变形。在一对大小相等、转向相反、作用平面与杆件轴线垂直的外力偶矩作用
下，直杆的相邻横截面将绕着轴线发生相对转动，而杆件轴线仍保持直线，这种变形称为扭
转（图 1.19（d））。 

（4）弯曲变形。在垂直于杆件轴线方向的横向力作用下，或在一对大小相等、转向相反、位
于杆的纵向平面内的力偶作用下，杆件的轴线由直线变为曲线，这种变形称为弯曲（图 1.19（e））。 

     
（a）拉伸                                （b）压缩 

      
（c）剪切                        （d）扭转 

 
（e）扭转 

图 1.19  杆件的 4 种基本变形 


